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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性贷款资金用途承诺函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及北京市分行：

鉴于本人/本公司已经、正在或将要在贵行办理经营性用途贷款，就

已经、正在及将要与贵行签署的包括但不限于《个人借款合同》、《流动

资金借款合同》及其他类似名称、适用于办理经营性用途贷款/融资的贷

款合同、贸易融资合同（以下统称“贷款合同”）：

一、本人/本公司承诺，贵行在贷款合同项下向本人/本公司发放的

资金将用于相应的贷款合同约定的经营性用途，不会挪用于房地产、证

券、理财投资等违规领域及相应的贷款合同未约定的其他用途。

二、本人/本公司知悉并同意，如本人/本公司违反约定将资金用于

房地产、证券、理财投资等违规领域或贷款合同未约定的其他用途，本

人/本公司将承担相应贷款合同项下的违约责任，且贵行有权根据对应的

贷款合同约定立刻收回贷款、压降授信额度或采取其他措施，并追究本

人/本公司相应法律责任。

交通银行已向本人/本公司充分提示违规将信贷资金用于房地产、

证券、理财投资等违规领域的法律风险和相关影响，本人/本公司将承

担由此可能引起的一切风险、财务损益及相关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：

年 月 日


